红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办理所需材料一次性告知单
	提交材料地点
	所需材料
	办理指南及要求

	玉溪市红塔区政务服务大厅窗口
	综合

材料
	1.人才中介组织的审批登记申请表1份
	到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http://www.rsj.yuxi.gov.cn/renshe/fore.g）网上服务大厅→服务窗口→我要下载下载使用或到红塔区政务服务大厅窗口领取使用。

	
	
	2.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双方签字，双方身份证复印件

	
	
	3.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无提供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4.企业人员花名册及其分管业务复印件1份

	企业人员花名册及其分管业务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受理部门及接出件窗口
	玉溪市红塔区政务服务局政务服务大厅
	联系地址及电话
	红塔区玉兴街道河滨路3号（临岸三千城购物公园） 联系电话：0877-6564990

	后台审批部门
	玉溪市红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规监察与行政审批股
	联系地址及电话
	红塔区玉兴路68号

联系电话：

0877－2029106

	特别提醒
	本行政审批机关，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2个月内，对被审批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发现被审批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行政审批机关将要求其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依法撤销行政审批。

本行政审批机关发现通过告知承诺取得行政审批决定的被审批人不具备原审批条件且无法联系的，经公告后依法注销其行政审批证件，并向社会公布。

	申请人签字
	以上一次性告知内容我已经知悉，因申办材料缺失或不规范造成的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

申请人：                 年  月  日


